
CB(2)1011/99-00(01)號文件

供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

於二零零零年二月十日討論

后海灣地區魚塘生態價值研究

目的

1 .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下列事項：

( a ) 標題所述研究的主要結果和建議；以及

( b ) 根據這項 研究而修訂 的「城市 規劃委員會 ( 下稱「 城

規會」 ) 規 劃指引 — 擬在后海灣 地區內進 行發展而 提

出的規劃申請」。

背景

2 . 這 項 研 究 由 規 劃 署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。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標 ， 是

就 后 海 灣 地 區 的 生 態 系 統 ， 確 立 該 區 魚 塘 對 野 生 生

物， 特別 是水 鳥的 生態 價值 ( 見 附件 1 圖 1 所 示的 研 究

區 ) 。這 項 研究 的 結 果 旨在 提 供一 個 基礎 ，以 便 就后 海 灣

地 區 的 規 劃 及 發 展 管 制 概 念 ， 包 括 有 關 的 城 規 會 規 劃 指

引 ， 進 行 檢 討 。 這 項 研 究 的 其 中 一 項 工 作 ， 是 在 一 九 九

五 年 四 月 至 一 九 九 六 年 四 月 期 間 ， 進 行 一 項 為 期 1 2 個

月 的 實 地 研 究 ， 並 對 該 區 魚 塘 的 容 納 量 以 及 發 展 對 魚 塘

的 影 響 ， 進 行 評 估 。 這 項 研 究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完 成 ， 已 修

訂的城規會指引亦已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公布。

主要研究結果

3 . 這 項 研 究 的 摘 要 載 於 附 件 1 。 至 於 主 要 的 研 究 結 果 ， 現

撮述如下： -

( a ) 就 雀 鳥 的 種 類 和 數 量 來 說 ， 與 后 海 灣 和 米 埔 沼 澤 區

相 連 的 魚 塘 確 實 具 有 生 態 價 值 。 這 些 魚 塘 會 在 不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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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季 節 為 多 種 雀 鳥 提 供 食 物 和 棲 息 地 ； 對 鷺 鳥 來

說，魚塘更是特別重要的生境；

( b ) 總 的 來 說 ， 魚 塘 生 境 的 水 鳥 數 目 ， 至 少 是 米 埔 自 然

保 護 區 內 水 鳥 數 目 的 一 半 ， 以 及 是 整 個 后 海 灣 地 區

內水鳥數目的十分之一；

( c ) 魚 塘 的 雀 鳥 與 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的 雀 鳥 實 質 上 並 無 不

同 ， 顯 示 出 魚 塘 是 后 海 灣 生 態 系 統 一 個 不 可 或 缺 的

部 分 ， 並 應 視 為 屬 於 同 一 個 生 態 系 統 。 由 於 雀 鳥 每

年 在 不 同 的 時 份 ， 會 在 不 同 的 魚 塘 棲 息 ， 因 此 很 難

提供充分理由，決定是否可以失去某個魚塘；

( d ) 魚 塘 的 面 積 較 大 ， 以 及 遠 離 人 類 活 動 造 成 的 干 擾 ，

例 如 露 天 貯 物 及 工 業 用 途 、 區 內 道 路 和 零 散 的 住 宅

發 展 ， 是 令 到 使 用 魚 塘 的 雀 鳥 數 目 增 加 最 重 要 的 因

素；以及

( e ) 發 展 會 導 致 魚 塘 數 目 減 少 ， 並 會 減 少 雀 鳥 的 食 物 來

源 ， 因 而 導 致 使 用 魚 塘 的 雀 鳥 數 目 下 降 。 同 樣 地 ，

人 類 活 動 造 成 的 干 擾 ， 亦 會 導 致 使 用 魚 塘 的 雀 鳥 數

目減少。

研究的主要建議

4 . 這 項 研 究 建 議 採 用 「 防 患 未 然 」 的 方 法 ， 以 維 持 現 有 魚

塘 的 面 積 不 會 出 現 淨 減 少 的 原 則 。 這 亦 表 示 ， 魚 塘 所 發

揮 的 生 態 功 能 亦 不 會 有 淨 減 少 的 情 況 出 現 。 由 於 魚 塘 為

濕 地 ， 亦 是 形 成 后 海 灣 濕 地 系 統 的 一 個 部 分 ， 替 代 用 途

亦 應 為 濕 地 ， 發 揮 近 似 四 周 的 魚 塘 的 生 態 功 能 。 此 舉 是

要 容 許 魚 塘 可 由 其 他 濕 地 生 境 所 取 代 ， 並 保 護 濕 地 的 生

態 免 受 無 法 挽 回 的 破 壞 。 根 據 上 述 原 則 ， 這 項 研 究 提 出

下列發展管制措施 ( 見附件 1 圖 2 ) ： -

( a ) 研 究 區 內 所 有 現 有 的 相 連 魚 塘 應 予 保 育 ， 並 劃 為 濕

地 保 育 區 。 在 濕 地 保 育 區 內 ， 任 何 會 涉 及 填 塘 工 程

的 發 展 ， 一 律 不 准 進 行 ， 除 非 有 關 發 展 是 必 須 進 行

的 公 共 基 礎 設 施 項 目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有 關 發 展 必 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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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喪失魚塘而作出補償；

( b ) 應沿濕地保育區界線劃出 5 0 0 米濕地緩衝區，以保

護 濕 地 保 育 區 的 生 態 完 整 。 日 後 在 濕 地 緩 衝 區 內 ，

所 有 發 展 建 議 都 必 須 提 交 生 態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， 以 證

明 有 關 發 展 計 劃 不 會 對 魚 塘 的 生 態 價 值 帶 來 負 面 影

響；以及

( c ) 由 於 在 濕 地 緩 衝 區 內 的 練 板 村 、 和 生 圍 、 和 大 生 圍

及 榮 基 村 部 分 地 方 的 魚 塘 ， 多 已 填 平 作 露 天 貯 物 及

／ 或 貨 櫃 後 勤 用 途 ， 因 此 在 這 些 地 方 指 定 三 個 目 標

地區，並劃 為「其他 指定用途 ( 綜合發展 以包括濕 地

恢復區 ) 」 ，以鼓勵 經營者改變 現有的土 地用途， 以

及 修 復 部 分 已 喪 失 的 濕 地 生 境 。 在 這 些 目 標 地 區

內 ， 住 宅 ／ 康 樂 發 展 可 能 獲 准 進 行 ， 但 必 須 在 目 標

地區的界線與濕地保育區之間，設立濕地緩衝區。

在后海灣地區實施規劃及發展管制的考慮因素

5 . 當 局 已 就 有 關 因 素 ， 包 括 區 內 人 士 的 期 望 ， 以 及 社 會

人 士 對 濕 地 管 理 及 改 善 措 施 可 能 對 該 區 濕 地 的 生 態 功 能

作 出 的 貢 獻 未 有 充 分 理 解 這 個 事 實 ， 詳 細 評 估 研 究 的 建

議 在 規 劃 方 面 的 影 響 。 當 局 認 為 有 必 要 在 發 展 與 保 育 兩

者 之 間 求 取 平 衡 ， 同 時 亦 為 了 維 持 「 濕 地 功 能 不 會 出 現

淨 減 少 」 的 原 則 ， 決 定 提 出 一 個 經 修 訂 的 方 法 ， 作 為 后

海灣地區的規劃及發展管制的依據：

( a ) 在 有 關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， 把 所 有 相 連 的 魚 塘 指

定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， 以 清 楚 顯 示 規 劃 意 向 ， 但 在

新 田 、 米 埔 老 圍 和 山 貝 的 鄉 村 的 魚 塘 ， 以 及 在 山 貝

村 以 北 的 魚 塘 則 不 受 影 響 。 不 納 入 這 些 魚 塘 的 原

因 ， 是 要 在 這 些 地 區 預 留 土 地 ，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， 以

滿足原居民的房屋需求；

( b ) 劃出 5 0 0 米闊的濕地緩衝區，但緩衝區的界線應根

據現有的主要道路路線和地形，合理地作出規劃；

( c ) 根 據 研 究 的 建 議 ， 改 劃 三 個 目 標 地 區 的 用 途 地 帶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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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吸 引 重 建 這 些 地 區 ， 從 而 可 遷 移 造 成 干 擾 的 用

途，並修復部分受到破壞的濕地；

( d ) 在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的 土 地 範 圍 ， 倘 有 充 分 證 據 證 明

有 關 發 展 建 議 是 可 行 ， 並 且 不 會 導 致 濕 地 功 能 出 現

淨 減 少 的 話 ， 則 可 容 許 在 該 地 盤 內 小 部 分 的 濕 地 進

行 有 限 度 的 私 人 發 展 ， 藉 以 交 換 發 展 商 對 該 地 盤 內

餘 下 的 濕 地 實 施 改 善 計 劃 及 ／ 或 提 供 較 佳 的 管 理 ；

以及

( e ) 修 訂 「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— 擬 在 后 海 灣 地 區 內 進 行 發

展而提出的規劃申請」。

經修訂的城規會規劃指引

6 . 一 九 九 九 年 四 月 ， 城 規 會 根 據 上 述 經 修 訂 的 方 法 ， 修 訂

「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— 擬 在 后 海 灣 地 區 內 進 行 發 展 而 提 出

的 規 劃 申 請 」 ( 見 附 件 2 ) 。 這 份 經 修 訂 的 指 引 採 用 了 重

新 界 定 的 濕 地 保 育 區 和 濕 地 緩 衝 區 界 線 ( 見 附 件 2 圖

A ) ，以取代原本的指引劃出的緩衝區第 1 區和緩衝區第

2 區 ( 見附件 1 圖 1 ) 。這份指引的主要內容包括：

( a ) 在 濕 地 保 育 區 內 ， 只 有 與 濕 地 保 育 和 環 境 教 育 有 關

的 用 途 ， 以 及 為 公 眾 所 需 而 必 須 進 行 的 公 共 基 礎 設

施 項 目 ， 才 可 獲 得 考 慮 。 這 些 用 途 在 有 需 要 時 須 進

行生態影響評估，並須就濕地的喪失作出補償；

( b ) 倘 有 強 而 有 力 的 理 據 支 持 ， 並 有 積 極 措 施 ， 改 善 現

有 濕 地 的 生 態 功 能 ， 則 可 考 慮 容 許 在 濕 地 保 育 區 朝

陸 地 方 向 的 邊 緣 進 行 有 限 度 的 低 密 度 私 人 住 宅 ／ 康

樂 發 展 ， 但 這 類 發 展 必 須 進 行 生 態 影 響 評 估 ， 並 附

連 一 個 可 接 受 且 可 行 的 濕 地 改 善 及 管 理 計 劃 ， 以 確

保 有 關 發 展 不 會 導 致 濕 地 所 發 揮 的 功 能 出 現 淨 減 少

的 情 況 。 這 個 方 法 應 包 括 一 個 機 制 ， 以 確 保 濕 地 的

長 遠 管 理 切 實 可 行 ， 並 受 到 監 管 。 城 規 會 只 會 在 考

慮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反 對 意 見 ， 或 提 出 修 訂 有 關

地區的用途地帶的要求時，才處理這類發展建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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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在 濕 地 緩 衝 區 進 行 的 新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， 必 須 提 交

生 態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， 以 證 明 有 關 發 展 不 會 對 濕 地 保

育 區 造 成 環 境 干 擾 。 不 過 ， 臨 時 用 途 ， 以 及 一 些 小

規 模 或 具 特 別 性 質 的 用 途 ， 或 為 滿 足 傳 統 發 展 需 要

的 用 途 ， 例 如 新 界 原 居 民 所 興 建 的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

宇 ， 可 獲 豁 免 提 交 生 態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。 這 些 用 途 載

列於附件 2 附錄 A ；

( d ) 有 關 在 濕 地 緩 衝 區 進 行 新 露 天 貯 物 或 貨 櫃 後 勤 用 途

( 包 括 工 場 ) 的 申 請 ， 特 別 是 當 這 類 申 請 涉 及 填 平 相

連 魚 塘 工 程 的 話 ， 將 不 會 獲 城 規 會 支 持 。 不 過 ， 倘

若 申 請 不 涉 及 填 塘 工 程 ， 而 發 展 地 點 又 鄰 近 落 馬 洲

邊 界 通 道 ， 則 城 規 會 可 能 按 每 宗 申 請 的 個 別 情 況 而

酌情考慮；以及

( e ) 有 關 在 濕 地 緩 衝 區 進 行 住 宅 ／ 康 樂 發 展 的 申 請 ， 倘

若 該 申 請 可 遷 離 在 環 境 已 受 破 壞 地 區 內 的 現 有 露 天

貯 物 或 貨 櫃 後 勤 用 途 ， 以 及 ／ 或 令 已 喪 失 的 濕 地 得

以修復，則可酌情考慮。

總結

7 . 請各 委員備 悉這 項研究 的結果 和建 議，特 別是附 件 2 載

列 的 「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— 擬 在 后 海 灣 地 區 內 進 行 發 展 而

提出的規劃申請」。

附件

附件 1  - 后海灣地區魚塘生態價值研究摘要

附件 2  - 經 修 訂 的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— 擬 在 后 海 灣 地 區 內 進 行 發

展而提出的規劃申請 ( 規劃指引編號 1 2 B )

規劃署

二零零零年二月


